
附件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分工表

	序 号
	重点任务
	负责部门

	1
	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依法保障公民权利，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除明确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工作外，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2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公安机关户口登记不再标注户口性质，不再依据户口性质统计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改为根据户口登记地的城乡地域属性划分统计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
	市公安局

	3
	抓紧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计、就业、社保、住房、土地、人口统计等相关制度，完善现阶段区分城乡政策待遇适用对象的具体办法，逐步消除城乡待遇差别，确保相关政策制度平稳衔接过渡。
	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房产局、市农委、市林业局、市卫生计生委、市统计局等分别负责

	4
	全面放开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落户限制：1.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2.大中院校、职业院校等毕业生、取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有落户需求，可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先落户后择业。
	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等负责

	5
	进一步放开本市市辖区落户限制：

1. 投资经商、创业落户：凡合法投资经商、创业法人代表及经工商部门确认企业合伙人、出资人、股东等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2. 购（自建）房落户：凡购买（自建）商品房或购买商铺商住两用房或办公用房的，只要经房产登记部门登记备案，登记备案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其中购买商铺商住两用房或办公用房的落派出所公共集体户。   

3. 务工人员落户：凡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4. 全日制大中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毕业生及具有专业资质技术人员有落户需求，也可以先落户后择业。
	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等负责

	6
	农村土地、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居民，由政府征地拆迁相关部门或单位统一办理由原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即原征地农转非）的手续，其中分配了安置房或自购商品房且实际入住的，可以在实际入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市公安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负责

	7
	其他有落户需求，但又不符合以上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根据《湖南省流动人口暂住登记与居住证发放办法》（湘公通〔2011〕102号）要求办理居住证。
	市公安局

	8
	放宽长沙和湘潭往株洲迁移落户条件。户籍在长沙、湘潭二市市辖区范围内的居民，在株洲市辖区只要有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就可以申请迁入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的户口。
	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9
	规范往农村地区迁移户口的政策：

除以下几种特殊情形以外，不再办理往农村地区迁移的落户：
1. 新生儿随农村地区一方的父母(含父母一方为现役士兵，并已因参军服兵役注销了户口的)登记常住户口；

2. 退役士兵回原籍农村落户；

3. 应届全日制大中院校毕业生或户口仍保留在原就读院校往届全日制大中院校毕业生申请回生源地农村落户；

4. 因服刑或劳动教养注销原籍农村地区户口且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后申请回原籍农村落户。 

5. 因夫妻投靠、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可以办理到夫妻或父母一方所在地农村落户。

6. 夫妻一方为现役士兵，并已因参军服兵役注销了农村地区户口，另一方投靠军人一方农村父母居住生活，可以办理本人及未成年子女到军人一方父母所在地落户。

7. 居民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往配偶户口所在地，后因离婚并满3年，可以办理回原籍农村落户；但落户地因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征收公告列入拟征土地范围的, 根据公告要求暂停办理此类户口。

8. 其他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情形。

符合上述5至7项条件迁往农村落户的，均另需具备参加了社会保险的条件。
	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

	10
	加强出生登记工作，摸清无户口人员底数及主要原因，分类落实政策，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登记户口的合法权益。新生儿户口登记不受附加条件限制，公安机关对于不能提供生育证或社会抚养费征收票据等计生证明的未落户人员，应当依法为其办理户口登记，再按有关规定通报当地卫生计生部门。做好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工作，加强死亡医学证明等信息共享，全面排查应销未销户口人员信息，依法依规予以注销，确保人口信息数据准确。
	市公安局、市卫生计生委等

	11
	积极采取措施，重点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等

	12
	不断提高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技术工人、留学回国人员、获荣誉称号人员、优秀农民工等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

	13
	以居住证为载体，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向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确定并公布具体服务内容。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权利；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房产局、市文体广新局、市卫生计生委等

	14
	建立健全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全面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基础信息采集，加强和完善人口统计调查，全面、准确掌握人口规模、人员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
	市公安局、市统计局、市发改委等

	15
	公安机关在上级统一部署下积极参与全省统一的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市统计局等

	16
	各有关部门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生计生、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加速推进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共享及应用工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为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同时，继续加强信息安全管理，确保信息数据安全。
	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经信委、市民宗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房产局、市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等

	17
	负责全市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措施与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等。
	市政府法制办

	18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9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教育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教育局

	20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保障、优抚安置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民政局


	序 号
	重点任务
	负责部门

	21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宅基地延续机制实施细则。
	市国土资源局

	22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房产局

	23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承包地延续机制实施细则。
	市农委

	24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承包林地延续机制实施细则。
	市林业局

	25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卫生计生委

	26
	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育保障机制实施细则。
	市文体广新局

	27
	全市通过多种渠道深入宣传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解读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及相关配套政策。大力宣传各地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保障合法权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密切关注社会舆情，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理解、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良好氛围和社会环境。
	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28
	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做好财力保障
	市财政局

	29
	制定本辖区户籍制度改革实施的总体安排、具体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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